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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继续教育培训办公室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邓庆宁、王悦、邵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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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科学规范地编制和管理招生计划，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，促

进教育公平和提高生源质量，更好地适应学校建设需要，选拔适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的优秀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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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计划编制指南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学校招生计划的编制主体、编制内容、编制要求、审核要求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计划编制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分类考试招生计划

包括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招生录取（下称“依学考成绩招生”）、“3+专业技能课程证书”

招生（下称“3+证书”招生）、高职院校自主招生（下称“高职自主招生”，不含现代学徒制和高职扩

招专项行动）、中高职贯通培养（含五年一贯制、三二分段）等分类考试招生计划。

4 编制主体

招生与继续教育培训办公室负责学校招生计划的编制。

5 编制内容

5.1 分类考试招生来源计划申报

学校结合上一年录取情况和当年招生安排，将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及专业信息

（含专业说明、学费、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要求、办学地点等）录入“广东计划系统”。

5.2 院校专业组招生

5.2.1 一个院校专业组为一个志愿填报及投档录取单位。

5.2.2 学校根据招生专业实际设置多个院校专业组，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包含数量不同的专业，但同一个

专业只能设置在一个院校专业组内，不得分设在不同的院校专业组内。

5.2.3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招生专业的招生性质、招生特征等招生要求必须一致。

5.2.4依学考成绩在体育、艺术类院校专业组内招生专业的术科统考类别必须一致。

5.3 招生专业

5.3.1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招生专业名称按照教育部规定执行。

5.3.2学校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专业，应是目前已有全日制高职（专科）在校生且当年已在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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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设置管理平台申请并经教育部同意招生的专业。

5.4 费用标准

学校在编报来源计划时，必须在学费栏目上注明本校学费标准，如不确定可注明“待定”。学费、

住宿费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执行。

6 编制要求

招生计划编制要求，详见《普通高考招生专业计划编制专业方向、备注及特征值编报规范》（附录

A）和《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录取批次、考试科类、招考类型的设置说明》（附录 B）。

7 审核要求

招生计划编制后，由招生主管校领导审核，校长审批后进行校级发文并在学校官网发布，向社会公

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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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A

附 录 A

（资料性）

普通高考招生专业计划编制专业方向、备注及特征值编报规范

序号 类别
专业方向、备注表述规范及特征值

设定
其他说明

1

学分互认/

联合培养办

学类（非 H

码专业）

备注：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生（或

“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剂录

取”）。与 XX 国家 XXXX 大学联合

培养/学分互认项目，具体培养模式

和学习费用请查看学校网站。

1.必须说明“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

生”或“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剂录

取”，且与本校招生章程表述一致。

其他内容一律不表述，请院校在学校

网站上详细说明其他事项。

2.如已单设院校代码，根据实际情况

可不表述“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生”

（或“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剂录

取”）。

2 专业方向

一般专业不得设专业方向。确为培

养模式特殊的，以及师范类、中外

合作办学类专业，可加注专业方向。

艺术类专业因培养工作需要，确需

在招生考试环节加以区分的，可设

立培养目标（专业后加括号注明），

如舞蹈表演（民族舞）。高校不得

将专业目录中的艺术类专业、专业

目录中的非艺术类专业、专业目录

中的专业变相修改名称后列为培养

目标、不得将与本专业选拔和培养

无合理相关性的列为培养目标。

确需说明专业培养目标的，在备注中

以“培养 XXXX 人才”方式表述。高

职（专科）的培养目标原则上以相应

专业目录中列举的专业方向为准。

3 语种要求

除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可以选外语

语种，在系统“外语要求”栏中勾

选相应的语种外，其他专业不得对

外语语种提出要求，专业备注或总

备注不得出现“外语语种：英语”。

一律不表述“学校公共外语为英语，

请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”等信

息。

4
按大类招生

类

例：机械类，包含专业：机械设计

制造及其自动化、机械电子工程；

备注：具体专业分流情况请查看学

校网站。

在“包含专业”栏勾选大类下包含专

业，在“备注”栏说明专业分流时间

等。

6
按专业模块

培养类

按专业模块培养，具体培养方式请

查看学校网站。
请院校在学校网站上详细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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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学费、住宿

费类

标准表达：*元/学年、*港元/学年；

学费、住宿费必须是具体数额（住

宿费可设区间）、“免费”或“待

定”，但不能为零。有须特殊说明

的，例如：第一、二学年学费 6000

元/学年，第三、四学年学费 14000

元/学年，实行学分制收费/平均学

费为 XXXXX 元/学年。

不需特殊说明的直接在学费栏填数

字。如住宿费有多个标准的，在住宿

费栏用区间表述（例“800-1500 元/

学年”），不得在备注中冗余表述。

8 办学地点类
办学地点：校本部/XXXX 校区/XX

省 XX 市/XX 市 XX 区。
一律不写街道门牌号等信息。

9 体检要求类

院校招生专业对考生身体素质有要

求且符合教育部体检文件要求的在

特征值处设置。例：男生身高要求

≥165cm、女生身高要求≥165cm，

裸眼视力要求≥4.7，不招色盲色弱

等。

除军校、警校、航海、轮机驾驶、铁

路机车驾驶专业外，其他专业均不得

在专业招生特征、专业备注和院校总

备注中设限，不得要求身高、视力≥

具体值。设置特征值的必须符合教育

部体检工作规定等文件的要求，超出

要求的一率不得设置特征值。体育类

院校对身高、视力的要求可由学校决

定。对色觉的限制，按 2003 年体检

文件的界定，仅部分专业可以“不招

色盲”“不招色盲色弱”或“不招单

色识别不全”，其他专业不得将色觉

设为招生特征。转氨酶（专业备注或

院校总备注），除军校、警校外，其

他专业招生特征、专业备注和院校总

备注中不得对转氨酶设限，不得要求

“转氨酶正常”，2011 年教育部取

消了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查，但所有专

业并没有要求“转氨酶正常”才可录

取，仅仅为“转氨酶异常”并不能说

明问题，对特殊专业可以在备注栏写

“因用人单位可能对考生身体有要

求，请转氨酶异常考生慎重报考”。

系统中不能对“矫正视力”“不招夜

盲”等设定特征值要求。

考生慎重报考类：例：因用人单位

可能对考生身体素质有要求，请转

氨酶异常/男生身高<165cm，女生身

高<155cm/色盲色弱/单色识别不全

/其他/的考生慎重报考。

慎重报考只是指引性说明，院校并不

能以此作为退档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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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

附 录 B

（资料性）

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录取批次、考试科类、招考类型的设置说明

一、录取批次

层次

代码

层次

名称

批次

代码
批次名称 批次说明

2 高职(专科) c 专科批次
专科录取院校的历史、物理、艺术、体育类专科专

业（含专科层次少数民族班）。

2 高职(专科) d
春季高考（“3＋证书考

试”专科）

广东省内高职院校招收职中、中师、中专、技工学

校毕业生，以及退役军人、内地西藏新疆中职班毕

业生。

2 高职(专科) e
春季高考（依学考成绩录

取）

广东省内高职院校招收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成绩

招生录取的考生。

二、招考类型

科类

代码
科类名称

招考类

型代码
招考类型名称 招考类型说明

1 历史 01 普通类（历史）科目组 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和四选二。

5 物理 02 普通类（物理）科目组 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和四选二。

8 体(理) 03 体育类科目组
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或历史、体

育术科。

3
艺术(历

史)
14 美术科目组(统考)，历史

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类，美术术

科(统考)。

7
艺术(物

理)
34 美术科目组(统考)，物理

考语文、理科数学、外语、物理类，美

术术科(统考)。

9 单独考试 71 依学考成绩录取
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（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）。

9 单独考试 75 依学考成绩录取,美
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（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）美术类。

9 单独考试 78 3+技能课程证书（中职生） 3+技能课程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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